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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、江苏省、福建省、厦门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务

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银监局、证监局、保监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，

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进行有益探索，现就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

业养老保险试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试点政策 

（一）试点地区及时间。 

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在上海市、福建省（含厦门市）和

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。试点期限

暂定一年。 

（二）试点政策内容。 

对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

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，允许在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；计入个

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，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；个人领

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具体规定如下： 

1.个人缴费税前扣除标准。取得工资薪金、连续性劳务报酬

所得的个人，其缴纳的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月计算应纳税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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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时予以限额据实扣除，扣除限额按照当月工资薪金、连续性劳

务报酬收入的 6%和 1000 元孰低办法确定。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

经营所得、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、

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，

其缴纳的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限额

据实扣除，扣除限额按照不超过当年应税收入的 6%和 12000 元

孰低办法确定。 

2.账户资金收益暂不征税。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

资收益,在缴费期间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

3.个人领取商业养老金征税。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

时，可按月或按年领取商业养老金，领取期限原则上为终身或不

少于 15 年。个人身故、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全残或罹患重大疾病

的，可以一次性领取商业养老金。 

对个人达到规定条件时领取的商业养老金收入，其中 25%部

分予以免税，其余 75%部分按照 10%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

得税，税款计入“其他所得”项目。 

（三）试点政策适用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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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试点税收政策的纳税人，是指在试点地区取得工资薪金、

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，以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、

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、个人独资

企业投资者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，其工资

薪金、连续性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扣缴单位，或者个体工商户、

承包承租单位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地均位于试

点地区内。 

取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，是指纳税人连续 6 个月以上（含

6 个月）为同一单位提供劳务而取得的所得。 

（四）试点期间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和信息平台。 

1.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是由纳税人指定的、用于归集税收

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缴费、收益以及资金领取等的商业银行个人

专用账户。该账户封闭运行，与居民身份证件绑定，具有唯一性。 

2.试点期间使用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的

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中保信平台”）。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

在中保信平台进行登记，校验其唯一性。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

变更银行须经中保信平台校验后，进行账户结转，每年允许结转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972


